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行风建设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2024年省、市关于加强卫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与行业作风建设及开展纠正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的要求，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一、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卫生行业的法律法规及医护操作规程，做到学习教育有计划、有组织、有落实、有检查。
二、认真学习和执行卫生行业“九项准则”、“九条禁令”等纪律，共产党员要将学习两项《条例》结合起来，自觉的遵守行业纪律。
三、加强行风工作的领导，医院主要领导“一岗双责”，科主任是科室的责任人，也要在抓管理、抓业务的同时抓行风工作，实行“一岗双责”制度。
四、规范收费行为，实行门诊、住院“一日清单”制度，要严格收费标准，不准乱收、多收、巧立名目分解收费，要建立大额病历、大处方的分析点评通报制度，制定单病种最高限额收费项目，并向社会公开。
五、建立合理用药、合理检查的分析通报制度；建立抗生素和抗肿瘤辅助药物的采购、使用通报制度。
六、加强医患的沟通，入院病人要有住院须知，签订医患协议书，及时告知和耐心解答病人的病情、治疗方案、治疗风险、用药情况及住院费用等。
七、规范药品（器械）购销行为，坚决制止在购销中给予回扣等违法行为。
1.要成立药品（药械）采购领导班子，由院领导、纪检、财务、药剂、设备及临床科负责人代表等有关人员组成。
2.各科室用药，要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品种，按照医院程序文件，由药剂科负责采购，其它科室不得介入药品购销活动。购买新药必须经药事管理委员会审定，严禁医务人员私自卖药给病人，不得要求病人到指定的药店购药。
3.设备及特殊医用耗材的采购根据医院非药品采购控制程序和医院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按程序执行。
4.采供双方要公开签订购销合的协议，明确折扣比率、折扣方式和付款方式。不得采取现金折扣，实物赠送等变相折扣方式，让利应说明并如实入账的方式给予对方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即时予以扣除和支付价格总额后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两种方式。
5.加强对供货商（医药代表及器械代表）的管理按一登记二承诺三接待四确定的办法，即凡是来院谈生意的代表，一律要登记厂家（资质说明）及代表身份证；要求代表同药剂科和采购中心书面承诺不准请客吃饭、不准送礼物等规定；新药由药事委员会专家抽签确定，设备及特殊医用耗材由资产管理委员讨论决定，纪检监察参加。
6.严禁以“处方提成”的形式进行药品促销，医疗药剂人员，信息部门工作人员不得向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人员提供某种药品的使用处方量（统方）及相关销售数据，以“处方提成”的方式收受回扣，凡违反规定的按照医院行政管理办法处理，对对方取消购销合同。
八、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加强管理，提高素质，做到方便群众，因病施治，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减轻病人不必要的负担。要严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坚决打击收受药品回扣的违法行为，医师在执业中有收受药品器械的行为，报请卫生行政部门要依据《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十款规定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的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